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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97         证券简称：天和防务        公告编号：2020-005 

 

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事项，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了公司股票自 2020 年 1

月 14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为了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现

对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华扬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扬通信”）剩余的 40%股权及南京彼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南京彼奥”）剩余的 49.016%股权，同时公司拟向不超过 5 名特定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证券监管机构另有规定或要求的，从其规定）。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鉴于公司 2019 年度合并财务会计报告尚未完成

审计，根据公司 2018 年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数据，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因有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

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天

和防务，股票代码：300397）自 2020 年 1 月 14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

间不超过 10 个交易日。  

公司将于停牌期限届满前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8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2 号－停复牌业务》等相关要求披露经董事会审议

通过的交易预案，并申请复牌。若公司逾期未能披露交易预案，将终止筹划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申请复牌。 

二、本次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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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深圳市华扬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持股情况：公司持有其60%的股权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海德三道195号天利中央商务广

场（二期）B2302 

法定代表人：贺增林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5年10月13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微电子元件、微波射频模块及电子产品的技术

开发、销售，其它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

准的项目除外）；经营进出口业务。（以上均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

规定需前置审批和禁止的项目）。许可经营项目是：微电子元件、微波射频模块

及电子产品的生产。 

2、南京彼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持股情况：公司持有其50.984%的股权 

注册地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兴联路6号 

法定代表人：钟进科 

注册资本：40.64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8年12月5日 

经营范围：微波器材研究、开发、生产、销售；机电产品研究、开发、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交易方式及主要交易对方 

1、华扬通信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华扬通信 40%的剩余股权，主要交易对手为

李汉国、李海东、熊飞、黄帝坤、张伟、陈正新、邢文韬。 

2、南京彼奥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南京彼奥 49.016%的剩余股权，主要交易对

手为龚则明、张传如、黄云霞、钟进科、徐悦。 

（三）收购意向协议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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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公司收购华扬通信剩余股权的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3 日与李汉国、李海东、熊飞、黄帝坤、张伟、陈正

新、邢文韬签署了《股权收购意向协议》，就交易事项达成了初步意向，协议主

要内容如下： 

公司已持有标的公司 60%的股权，拟发行股份购买华扬通信剩余 40%的股

权（“标的资产”）。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暂定为 3.6 亿元，各方同意

标的资产的最终价格以经各方认可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为基础协商

确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的发行价格由各方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原则协商确定，但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市场参

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

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2、关于公司收购南京彼奥剩余股权的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3 日与龚则明、张传如、黄云霞、钟进科、徐悦签署

了《股权收购意向协议》，就交易事项达成了初步意向，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持有的南京彼奥 49.016%的股权（“标的资产”）。本

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暂定为 2.3 亿元，各方同意标的资产的最终价格以经

各方认可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为基础协商确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标的资产的发行价格由各方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原

则协商确定，但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之一。 

三、聘请中介机构等工作安排 

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积极开展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公司拟聘任方正证券承销保

荐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中伦律师事务所为本次交易的法律

顾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交易的审计机构、北京中企华

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次交易的资产评估机构。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做好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工作，严格按照有

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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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必要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申请表》； 

2、《股权收购意向协议》；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三日 


